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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1. 在 7 月 14 日、17 日和 18 日第 27 次至 30 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特别经济、

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议程项目 5）的问题。讨论情况见相关简要记录（见 E/2006/ 

SR.27-30）。 

2. 理事会在审议议程项目 5 时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向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复原的报

告（A/61/78-E/2006/61）； 

 (b) 秘书长的报告：南亚地震灾难后加强紧急救援、恢复、重建和预防工作——

巴基斯坦（A/61/79-E/2006/67）； 

 (c)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报告（A/61/85-E/2006/ 

81）； 

 (d) 秘书长关于印度洋海啸灾难后加强紧急救援、恢复、重建、复苏和预防

工作的报告（A/61/87-E/2006/77）。 

 

  一般性讨论 
 
 

3. 在 7 月 14 日第 27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普拉萨德·卡里亚瓦萨姆（斯里

兰卡）致开幕词。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作介绍性发言。

秘书长海啸灾后复苏问题副特使也发了言。 

4. 在同次会议上，南非（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日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中国代表发

了言，芬兰（代表欧洲联盟和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候选国克罗地亚、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耳其，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和可能的候选国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共和国）

和挪威观察员也发了言。 

5. 在第 27 次会议上，马耳他骑士团观察员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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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 
 
 

6. 在 7 月 17 日第 28 次会议上，理事会举行了关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基于性

别的暴力问题的小组讨论。理事会副主席普拉萨德·卡里亚瓦萨姆（斯里兰卡）

和讨论小组主持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助理高级专员埃丽卡·费勒

作了介绍性发言。 

7. 下列小组成员发了言：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尼古拉·米歇尔、

布隆迪民族团结、人权和社会性别问题部长弗朗索瓦·恩根达哈约、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大会成员加布里埃尔·南诚和利比里亚女律师协会主任路易斯·刘易

斯·布律蒂斯。上述人士发言后，与各代表团交换了意见。 

8. 在交换意见时，几内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孟加拉国、美利坚合众国、海地、

俄罗斯联邦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以及芬兰（代表欧洲联盟）、苏丹和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观察员发了言。 

9. 小组成员们对发表的评论和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理事会副主席普拉

萨德·卡里亚瓦萨姆（斯里兰卡）致闭幕词。 

 

  小组讨论：“长期资金不足的紧急情况” 
 
 

10. 在 7 月 18 日第 30 次会议上，理事会举行了关于长期资金不足的紧急情况的

小组讨论。理事会副主席普拉萨德·卡里亚瓦萨姆（斯里兰卡）和讨论小组主持

人，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扬·埃格兰作介绍性发言。 

11. 下列小组成员发了言：欧洲联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办事处总干事安东尼

奥·卡瓦科、非洲救援委员会执行办公室阿卜迪·阿里·拉吉赫和紧急救济协调

员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特别顾问丹尼斯·麦克纳马拉。上述人士发言后，与各代表

团交换了意见。 

12. 在交换意见时，几内亚比绍、几内亚、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加拿大代表以及芬兰（代表欧洲联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荷兰观

察员发了言。 

13.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代表也

发了言。 

14. 小组成员们对发表的意见和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理事会副主席普拉

萨德·卡里亚瓦萨姆（斯里兰卡）致闭幕词。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5. 理事会在议程项目 5 项下通过了第 2006/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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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 
 
 

16. 在 7 月 18 日第 30 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题为“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

援助的协调”的决议草案（E/2006/L.13）。该草案是理事会副主席普拉萨德·卡

里亚瓦萨姆（斯里兰卡）在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提交的。 

17. 秘书在同次会议上口头订正了序言第 3 段和执行部分第 15 段的案文。 

18. 理事会在第 30 次会议上还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草案。见安理会第

2006/5 号决议。 




